
关于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反馈意见的回复 

 

1、关于经营业绩及销售费用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109,174.79 元，同比减少 15.77%，净利

润为 5,986,308.40 元，同比减少 73.46%，毛利率为 53.79%，较上年同期减少

8.67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你公司主营业务在线自动监测系列实现营业收入

46,156,065.98 元，同比减少 32.94%，毛利率为 56.12%，较上年同期减少 9.67 个

百分点，你公司称报告期内下调了在线自动监测系列产品的售价以保持市场竞争

力，且产品销量较上年度小幅下降；流量计量系列实现营业收入 4,765,399.59 元，

同比增加 33.62%，毛利率为 28.35%，较上年同期增加 5.37 个百分点，你公司称

报告期内增加了新的流量计量系列产品超声波水表及超声波流量计，新产品的增

加使得该系列产品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增加，同时新产品的毛利率带动了该系列

产品毛利率的上升；磁悬浮设备实现营业收入 7,068,003.48 元，同比增加

276.10%，毛利率为 10.87%，较上年同期减少 9.77 个百分点。你公司称报告期内

下调磁悬浮系列产品的销售单价以进一步开拓市场、增加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14,866,238.3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89%，

其中发生房屋及物管费 1,090,953.72 元，上年同期 389,227.35 元。你公司称系公

司为了加强市场开拓，提高产品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增加市场推广人员，新增办

公设施和场所租赁所致。 

请你公司： 

（1）结合行业变化趋势、销售模式、业务结构变动情况、公司产品竞争优

势、公司定价机制及议价能力等，说明对在线自动监测系列产品及初具销售规模

的磁悬浮系列产品进行售价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你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布

局，说明你公司利润水平是否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如是，说明你公司改善经营

状况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2）结合你公司销售人员变动情况、市场拓展区

域、销售人员常驻办公地、在手订单及期后订单获取情况等，说明你公司业务拓

展的主要产品及地区，本期房屋及物管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产品

销售及客户变动情况，说明业务拓展是否符合公司预期。 



回复： 

一、结合行业变化趋势、销售模式、业务结构变动情况、公司产品竞争优势、

公司定价机制及议价能力等，说明对在线自动监测系列产品及初具销售规模的磁

悬浮系列产品进行售价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你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布局，

说明你公司利润水平是否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如是，说明你公司改善经营状况

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1、产品售价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 

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2023 年处于疫情后刚开放的阶段，经济稳步恢复的同

时相关行业也在观望市场动向，以维持现有规模为主、理性扩产为辅，相关行业

投资项目减少，因此导致环境监测仪器仪表、磁悬浮系列产品的市场总体需求收

缩。从行业竞争态势看，经过多年发展，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市场中的一些细分产

品，如在线自动检测产品（主要以监测 CODcr、氨氮、总氮等污染源为主的在线

自动监测仪），其在各个品牌间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使得本行业内的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也进而引起行业内存在价格战等无序竞争现象；而国内磁悬浮系列产

品亦已有南京磁谷、天津亿昇、山东天瑞等磁悬浮系列产品生产企业在市场加深

产品竞争，属于公司磁悬浮系列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 

公司通过调整售价和推进现有产品技术升级等战略方式保持市场份额，通过

保持与客户接触了解需求，通过市场调研向客户做预期来预测未来销售情况，并

通过向市场投入新产品抢占市场先机。公司的销售模式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

在经销方面，销售中心通过电话及线下拜访等方式与经销商、工程商等联系，开

发区域经销商、代理商，从而拓展全国范围内的销售渠道。直销方面，公司销售

中心通过参与招投标、商务谈判等方式获取终端客户，其中，招投标主要以南方

地区为主，自 2023 开始北方地区也开始积极参与招投标项目来增加销售额及市场

份额。 

为稳固市场份额并增强自身竞争力，公司在 2023 年初经管理层研究决定下调

在线自动监测系列产品的售价。此次价格调整遵循过往公司调整价格的机制，主

要基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市场销售价格、产品历史销售价格、产品市场现行客

户需求情况、产品生产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同时，公司基于磁悬浮产品进入市场

的反响情况，于 2023 年 10 月经管理层研究下调磁悬浮系列产品的售价，以进一

步打开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 

因此，公司报告期内对在线自动监测系列产品及磁悬浮系列产品进行售价调



整具有合理性。 

2、公司利润水平未来风险情况及应对情况 

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公司的整体利润水平可能会受到市场以及

竞争对手的冲击，公司将从持续产品优化、迭代升级，以及调整价格策略、深耕

市场等方面保持核心竞争力。 

根据开拓市场情况，公司将销售区域划分成华南大区、西南大区、华北大区、

东北大区等八大区域。在销售模式方面，一方面，除维持原有销售团队基础上，

公司将进一步组建专业的直销团队，并积极通过参与招投标、商务谈判等方式获

取终端客户；另一方面，公司推进线上销售渠道建设，除原有的物邻网自有销售

平台外，还将在淘宝、爱采购等平台进行产品渠道铺设。此外，公司通过合资方

式进一步拓建自身的产品销售渠道，2023 年公司与建湖县农村供水有限公司、建

湖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江苏双博智慧水务有限公司，增强自身产品销售能

力。 

公司积极布局新产品系列以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2024 年积极推进磁

悬浮真空泵、磁悬浮压缩机、磁悬浮制冷机等新系列产品的开发工作，以满足市

场对高效的环保解决方案的日益增长需求。同时，在国家不断推动传统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新型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公司

将继续推动磁悬浮鼓风机产品的开发，其较传统罗茨鼓风机具有更加节能的效果。 

综上，公司通过保持多产品、多渠道的发展以分散经营风险，提升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的目的。 

二、结合你公司销售人员变动情况、市场拓展区域、销售人员常驻办公地、

在手订单及期后订单获取情况等，说明你公司业务拓展的主要产品及地区，本期

房屋及物管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产品销售及客户变动情况，说明

业务拓展是否符合公司预期 

1、公司业务拓展的主要产品及地区，本期房屋及物管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

合理性 

在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以及提升市场份

额，经领导层研究决定在原有的销售政策下，加大了对磁悬浮系列设备和智慧水

务系列产品的推广力度，在此情况下，公司对销售人员进行调整，主要为新增办

事处和当地销售人员，进而加大对武汉、山东等市场区域的拓展。报告期内，公

司增加武汉办事处、高密办事处等地的常驻办公室。通过前述战略变动，公司积



极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为 81,109,174.79 万元，

较 2022 年同期下降 15.77%；截至 2024 年 6 月，公司主营业务总额为 

29,883,830.28 万元，较 2023 年同期下降 6.42%，产品销售量总体增加，销售收入

下降原因主要为产品价格的调整。 

因此，公司新增业务拓展的主要产品为磁悬浮风机、超声波水表、磁悬浮压

缩机等，主要新增业务拓展区域为武汉、山东等，进而使得公司报告期内房屋及

物管费大幅增长，其具有合理性。 

2、业务拓展情况 

2023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分别为江苏黄海生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河北博克斯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威科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建湖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博克斯环保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其销售金额分别为 469.34 万元、339.97 万元、

216.98 万元、205.79 万元、177.82 万元，销售主要产品为 CODcr、氨氮、总氮等在线

自动监测系列产品。较 2022 年，报告期公司的主要销售产品产生的一定的变化，主

要为新增磁悬浮风机收入 544.91万。 

由于公司于报告期内逐步推进前述业务拓展战略，相关商业活动持续周期较

短，如销售渠道仍处于发展建设，未能充分渗透进区域市场，建立品牌认知度和客

户信任度需一定时间积累。同时，销售团队人员亦需要逐步培养，从而达到建立高

效销售网络、渠道的目标。其次，2023 年整体市场环境竞争仍处于激烈态势。在多

因素叠加情况下，公司前述业务拓展战略一定程度稳定了公司的经营，虽未能达到

公司整体预期，公司将通过持续的业务拓展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35,930,556.97 元，较期初增长

507.50%，你公司称系本期参股江苏双博智慧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双

博”）和增资江苏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磁动力”）所致，其中向

江苏双博增资 980,000.00 元，向明磁动力增资 29,490,876.00 元。你公司称持有上

述 2 家公司股权的目的为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拓展公司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

发展。明磁动力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7,291,813.86 元，同比减少 203.03%，净

利润为-5,171,616.39 元，由盈转亏；江苏双博实现营业收入 149,472.41 元，净利

润为 19,995.91 元。从业务关联性看，你公司向江苏双博销售产品，本期销售发生

额为 631,283.19 元，上期为 0；向明磁动力采购原材料并向其销售机加工零部件，



本期销售发生额为 172,469.05 元，上期为 31,987.29 元；采购发生额为 57,920.76

元，上期为 1,829,221.39 元。 

请你公司： 

（1）列示江苏双博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近三年主要财务

数据、主要客户等，说明本期对其增资并发生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分析其对

你公司业务拓展产生的积极作用；（2）结合明磁动力的主营业务、商业模式、

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与其发生业务往来情况等，说明在明磁动力由盈转亏的

情况下仍对其追加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股权评估价值是否公允，是否存

在利益输送情形，明磁动力对你公司是否存在大客户依赖。 

回复： 

一、列示江苏双博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近三年主要财务数

据、主要客户等，说明本期对其增资并发生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分析其对你

公司业务拓展产生的积极作用 

江苏双博智慧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5 月，其经营范围为 CMA 认证的

相关水质检测业务；直饮水工程建设、运营和维护业务；二次供水工程建设、运

营和维护业务；管网漏损测定业务；DMA 分区计量及 GIS 系统测定业务；智慧水

务平台、智能水表、流量计、水质分析仪表等产品生产、检测和售后服务等业务；

管网清洗、养护及非开挖修复业务。 

江苏双博股东持股情况为博克斯持股 49%、建湖县农村供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湖供水”）持股 26%、建湖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湖自来水”）

持股 25%，其中建湖供水、建湖自来水的控股股东均为盐城双湖水务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建湖县人民政府。 

江苏双博的主营业务为智能超声波水表的销售、DMA 分区计量的实施和维护、

管网测漏排查、加压泵站运行维护，其主要客户为江苏新都市政工程公司、江苏

铭星供水设备有限公司、兴化市自来水总公司、建湖农村供水有限公司等供水的

企业。2023 年、2024 年 1-6 月，江苏双博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6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62.56 285.15 

总负债 162.63 128.54 

所有者权益 599.93 156.62 



项目 2024年1-6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468.90 89.21 

利润总额 195.06 6.96 

净利润 185.31 6.62 

公司与建湖供水、建湖自来水在商务谈判的基础上达成了合作战略，主要为

更好的快速开拓自来水仪器仪表的市场、特别是智能水表市场，发挥其技术研发、

生产的能力，对于建湖自来水公司和建湖农水公司，根据国企三年行动计划要求，

更好的发挥他们的自来水行业优势和项目实施经验，三方优势互补，共同成立合

资公司，定向开发盐城及周边自来水行业客户。在此情况下，公司于本期进行增

资，并向江苏双博销售超声波水表、超声波流量计、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等产品。

江苏双博使用以上产品用于兴化城东自来水公司 DMA 分区计量项目、江苏铭星

二供泵房水质监测项目，苏州自来水公司智能水表更换项目、建湖县农村供水管

网改造项目等项目。 

合资是一种快速低成本进入新市场的有效方式，也是业务拓展的重要手段之

一。公司通过与建湖供水、建湖自来水的合作可以将不同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包括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利用其他方的优势提高经

营效率。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公司未来将重点拓展南通、徐州、盐城等苏中、苏

北区域市场，提升智能水表、流量计、水质检测仪器等产品的销售，计划通过 2-3

年的发展成为区域内的优势企业，进而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及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对江苏双博增资并发生销售具有合理性，对公司业务拓

展将产生一定积极作用。 

二、结合明磁动力的主营业务、商业模式、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与其发

生业务往来情况等，说明在明磁动力由盈转亏的情况下仍对其追加投资的原因及

合理性，并说明股权评估价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明磁动力对你

公司是否存在大客户依赖 

1、追加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明磁动力主营业务为磁悬浮高速电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以及成套技术解决

方案服，其磁悬浮电机技术利用可控电磁力将电机转子悬浮支撑，由高速永磁同

步电机直接驱动高效三元流叶轮，具有功耗低、转速高、噪音低、寿命长等特性；

通过信息化智能控制系统，可随时根据工况自动调整运行参数，大幅度提升系统

运行能效水平，实现整机远程运维、无人值守等功能。高速磁悬浮电机应用广泛，



可应用于磁悬浮鼓风机、离心式磁悬浮压缩机、磁悬浮离心式真空泵等多种工业

应用场合。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明磁动力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6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665.49 2,944.69 3,223.50 

总负债 3,356.26 1,702.09 1,659.19 

所有者权益 2,309.23 1,663.49 1,564.30 

项目 204年1-6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203.07 403.83 2,211.42 

利润总额 -1,015.44 -276.07 1,039.42 

净利润 -775.25 -276.07 340.88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公司与明磁动力发生业务往来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名称 采购内容 2024年1-6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江苏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生产物料 5.11 5.79 182.92 

常州明磁卓控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生产物料 512.71 265.11 196.47 

名称 销售内容 2024年1-6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常州明磁卓控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生产物料 - 0.32 1.42 

江苏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生产物料 0.8 17.25 3.20 

公司向明磁动力采购磁悬浮电机及电机组件、磁轴承系统控制器、铝型材、

轴向磁轴承、前径向和后径向磁轴承以及磁悬浮数据采集软件，主要用于公司磁

悬浮鼓风机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公司向明磁动力及其子公司常州明磁销售生产物

料，具体为磁钢、纯铁、无缝管、电源、小叶轮、线路板、风冷套、转子套筒、

风冷导流器、风冷挡风环、蜗壳、扩压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

器、拉杆、平衡杆、锁紧螺母等机械加工零部件以及五金钢材。公司与明磁动力

交易的生产物料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波动与其他客户、供应商价格一致，交易对价

公允。 

明磁动力拥有磁悬浮风机核心部件磁悬浮电机相关的磁悬浮技术，攻克了控

制对象数学模型建立不准确、干扰影响大、不平衡力引起转子激振等难题，使产



品性能有了质的飞跃，并形成了相关专利、著作权等。目前，明磁动力利用核心

技术生产的磁悬浮电机的转速、功率、稳定性等方面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

我国仅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等少数公司可以

达到同等水平。结合目前行业市场，博克斯正在完善自身磁悬浮风机项目，并计

划在后续大力开发磁悬浮技术相关领域的其他产品。磁悬浮风机主要应用于包括

污水处理、水泥厂、化工、食品、药品、水产养殖业、造纸厂、酿造业、纺织业、

乳制品加工业、热电行业等多个行业领域。与罗茨风机相比，磁悬浮风机的效率

可提高 30~40%。以 160kW 磁悬浮风机为例，每台每年可以节约用电 50 多万度，

节约电费 30 多万元，并且每台磁悬浮风机每年可减少约 50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帮助企业用户实现“节能减排、双碳达标”。目前，明磁动力为博克斯提供磁悬浮

风机的电机中的主控制器，且电机轴承的生产技术及图纸是经明磁动力授权同意

给博克斯生产并使用于博克斯磁悬浮风机产品。明磁动力的核心技术属于公司需

求的核心技术，可以填补公司的发展规划版图。同时，明磁动力在南方地区已拥

有了一定的产品声誉，有助于博克斯磁悬浮系列产品的未来销售规划。明磁动力

将在未来继续扩展磁悬浮电机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完善现有应用的产品系

列化，并开拓磁悬浮技术新的应用领域。 

202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

外投资参股公司》的议案；根据同日披露的《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司拟出资

500 万元认购明磁动力增加的注册资本 111.11 万元（对应 10%股权），剩余

388.8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同时，明磁动力、张恒、朱益利、李渊、于建英

（其中四人为明磁动力合计持股 100%股东）共同承诺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完成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000 万元（此处净利润是指主营业务收入产生的

净利润，以经投资方认可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值为准）的业绩指标。在上

述期限（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内任意年度完成上述承诺的业绩，并经公司

认可后，公司应在 2023 年 6 月之前增加资金投入人民币 500 万元，此 500 万元作

为资本公积注入明磁动力；同时如果明磁动力没有完成上述承诺的业绩，公司则

不用增加新的资金投入。 

2020 年 11 月，公司与张恒、朱益利、李渊、于建英、明磁动力签署《江苏

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其中约定公司（投资方）向目标公司投资

500 万元认购明磁动力新增资本 500 万元，其中 111.1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

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同时在该协议第五条业绩承诺及估值调整部分约定：“5.1、



目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承诺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不低

于 1,000 万元（此处净利润是指主营业务收入产生的净利润，以经投资方认可的

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值为准）。5.2、目标公司在上述期限（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内任一年度完成 5.1 条款承诺的业绩后，并经投资方认可后，投资方

应在 2023 年 6 月之前增加投入 500 万元，此 50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注入目标公司；

同时如果目标公司没有完成 5.1 条款承诺的业绩，投资方则不用增加新的资金投

入。” 

2023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参股公司签订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修改原增资协议第 5.2 条并变更为

“投资方可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之前增加投入 500 万元，此 50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注入目标公司”，除此之外原协议其他条款不变。之后，公司与张恒、朱益利、李

渊、于建英、明磁动力签署相应补充协议。 

2023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购买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2023 年 12 月，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和《江苏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张恒将持有的江苏明

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35.01%股权转让给公司，转让价款人民币 24,490,876.00 元。 

因此，公司基于磁悬浮系列产品的战略布局，明磁动力的核心技术属于公司

需求的核心技术，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求，故公司向明磁动力追加投资具有合

理性。 

2、说明股权评估价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公司深知股权评估的公允性与是否存在潜在利益输送问题对于所有股东、投

资者及市场参与者的重大意义。为确保评估过程的客观性、透明度和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公司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进行股权价值评估，评估中分别采用了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资产

基础法是从重新购置各项资产负债的角度，单独地计算各项资产、负债的市场价

值；收益法是根据企业现有各项资源组合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从企业整体获利

情况，兼顾企业面临的实际环境、受各种因素影响后所体现的综合获利能力。收

益法评估结果为 6,980.00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3,183.66 万元，两者相差

3,796.34 万元，差异率 54.39%。 

江苏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磁悬浮电机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其主要

技术已基本成熟，相关业务正在展开。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评估师难以



单独准确地对被评估单位拥有的人才优势、产品优势、管理能力及商誉等不可确

指无形资产对被评估单位盈利能力的贡献程度单独一一进行量化估值，因此采用

资产基础法无法涵盖被评估单位整体资产的完全价值。从理论上来说，收益法考

虑企业价值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其整体价值体现于被评估单位未来预期收益，

所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选

取收益法评估结果 6,980.00 万元作为江苏明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的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股权评估价值是公允的，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3、明磁动力对公司是否存在大客户依赖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明磁动力向公司销售金额分别为 4.62 万

元、17.57 万元和 0.8 万元，占明磁动力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2%、4.35%

和 0.07%。因此，明磁动力对公司不存在大客户依赖。 

 

 

 

  




